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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土地增值稅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

就土地之漲價總數額按倍數累進稅率課徵土

地增值稅。 (土地稅法第28條前段) 

 

移轉 
漲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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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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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要繳納土地增值稅？ 

土地所有權移轉時 

1.有償移轉：移轉時有對價關係 

 例如:買賣、交換、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 

2.無償移轉：移轉時無對價關係 

 例如:贈與、遺贈 



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 

 

    

項      目 納稅義務人 

土地為有償移轉時 原所有權人 

土地為無償移轉時 取得所有權人 

土地設定典權時 出典人 

(土地稅法第5條) 



申報期限 

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權利人及義

務人應在訂定契約之日起30日內，共同向土

地所在地之地方稅捐稽徵機關申報土地移轉

現值。但依規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登記者，

權利人得單獨申報其移轉現值。 

（土地稅法第49條） 



土地增值稅的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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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漲價總數額 

土地漲價總數額之計算，應自該土地所有權

移轉或設定典權時，經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

減除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乘以物價指

數)，及土地所有權人為改良土地已支付之全

部費用。(土地稅法第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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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移轉現值 

可用下列2種價格擇一： 

1.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年1月1日地政機關公告之每平 

方公尺土地現值。 

2.雙方當事人合意之價格：自行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但經審核低於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者，政府得照價

收買或照公告土地現值徵收土地增值稅。   

       ★申報移轉現值審核標準：如期申報者，以訂約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逾期申報者，以受理機關收件日當期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土地稅法第30條) 

 

 

 



實例說明 

張先生與李先生106年12月15日訂定土地買賣契

約，106年公告土地現值50,000元，107年公告

土地現值60,000元。 

 107年1月13日(含)前申報 

107年1月14日(含)後申報 

以106年公告現值 
每平方公尺 50,000元
計徵土地增值稅 

以107年公告現值 
每平方公尺 60,000元
計徵土地增值稅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該筆土地前一次移轉時向地方稅稽徵機關

申報之移轉現值，如果沒有移轉過的土地

就以政府第一次辦理規定地價之地價為準。 
(土地稅法第31條)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應按申報時

最新公告之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 
(土地稅法第32條) 

 

 



土地改良費用 

1.已繳納之工程受益費 

2.土地重劃費用 

3.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償捐贈一定比率土地

作為公共設施用地者，其捐贈時捐贈土地

之公告現值總額 
(土地稅法第31條)  

     



土地增值稅之稅率 

 一般用地稅率： 

   3種級距累進稅率【20%、30%、40%】 
(土地稅法第33條)  

 自用住宅用地稅率：10% 

(土地稅法第34條)  

 

 



一般稅率 
第1級20％ 

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按臺

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未達100%者。 

第2級30％ 

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按臺

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在100%以上未達200%者。 

第3級40％ 

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按臺

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在200%以上。 

 



長期持有減徵 

土地稅法第33條自94年2月1日修正生效 

  1.持有土地20年以上，就其土地增值稅

超過最低稅率部分減徵20%。 

  2.持有土地30年以上，就其土地增值稅

超過最低稅率部分減徵30%。 

  3.持有土地40年以上，就其土地增值稅

超過最低稅率部分減徵40%。 

 



持有期間認定原則 

1.持有期間之起算點 

以取得土地所有權的時點開始計算，如買
賣或贈與以向地政機關完成移轉登記日，

繼承則以繼承發生日。 

2.持有期間之截止點 

一般以向稽徵機關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申
報日為準。 



案例說明 

土地所有權人老王於57年7月2日因繼承取得土

地所有權，而該土地於66年10月才第一次規定

地價，如老王於106年5月1日申報出售，持有

年限自57年7月2日繼承發生取得土地時起算，

持有年期達到48餘年，減徵比率為40%。 



增繳地價稅抵繳土地增值稅 

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土地移轉繳納土地增值稅

時，在其持有土地期間內，因重新規定地價

增繳之地價稅，就其移轉土地部分，准予抵

繳其應納之土地增值稅。但准予抵繳之總額，

以不超過土地移轉時應繳增值稅總額5%為限。 

 (土地稅法第31條第3項) 

 



增繳地價稅抵繳土地增值稅 

99年9月1日 

取
得
土
地 

102年 105年 107年 

重
新
規
定
地
價 

重
新
規
定
地
價 

重
新
規
定
地
價 

106年5月出售時增繳地價稅可減除-4% 

107年1月出售時增繳地價稅可減除-5% 

假設102年、105年、107年重
新規定地價皆高於99年取得土
地時之地價 



土地增值稅計算實例 

張三所有1筆土地，面積50平方公尺，申報移轉時每

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為 60,000元，上次取得土地

之申報移轉現值每平方公尺20,000元，最新公告之

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數為200% ，曾經繳納工程受

益費80,000元，張三出售時要繳納之土地增值稅計

算公式如下：  



土地增值稅計算實例 

(1)申報現值總額－前次移轉時所申報之現值總額X臺

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數－土地改良費用(工程受益

費)＝土地漲價總數額  

  (60,000元×50)－(20,000元×50×200%)－80,000元  

＝920,000元 

(2)漲價倍數之計算＝土地漲價總數額÷(前次移轉時所

申報之現值總額×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數) 

   920,000元÷(20,000元×50平方公尺×200%)＝46/100 

 



土地增值稅計算實例 

(3)一般用地稅率  

   土地漲價總數額×稅率－累進差額=應納稅額 

   920,000元 × 20%－0＝184,000元  

(4)自用住宅用地稅率10%  

   前揭例題如為自用住宅用地，則其應納稅額為    

   920,000元 × 10%＝92,000元 



土地增值稅額試算網址 

新北市政府不動產買賣交易服務網 

  (https://e-land.land.ntpc.gov.tw) 

  公告土地現值/公告土地現值查詢/自動估算土地增值稅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稅捐服務網

（http://www.tax.ntpc.gov.tw） 

  線上櫃檯/稅額試算/土地增值稅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https://www.etax.nat.gov.tw) 

        線上服務/線上稅務試算/土地增值稅試算 

 

 



土地增值稅試算 

https://e-land.land.ntpc.gov.tw 

輸入行政區、地段、地號，
並勾選「自動估算土地增
值稅」後按查詢 



土地增值稅試算 

https://e-land.land.ntpc.gov.tw 

輸入所有權人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及驗證碼後按
查詢 



土地增值稅試算 

https://e-land.land.ntpc.gov.tw 



土地增值稅試算 

http://www.tax.ntpc.gov.tw 



土地增值稅試算 
試算網站僅為估算，實
際應納稅額仍應以申報
時核定之資料為準 

http://www.tax.ntpc.gov.tw 



土地增值稅的減、免及不課徵 

免徵土地增值稅 
 1.繼承。 
 2.政府出售、政府贈與、政府受贈。 
 3.徵收。 
 4.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

徵收前移轉。 
 5.社會福利事業或私立學校受贈土地。 
 6.依法得徵收之私有土地，土地所有權人自

願按徵收補償地價售與需地機關。 



繼承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 

 依土地稅法第28條但書規定，因繼承而移轉的土

地，免徵土地增值稅。 

 繼承土地無須辦理土地增值稅申報。民眾辦理繼

承時，須先向國稅局申報遺產稅，再持核發之遺

產稅繳清或免稅證明書至稅捐稽徵機關查註查無

欠繳地方稅後，即可到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   

 目前本處可跨縣市辦理查欠業務 

 



公共設施保留地 

一、被徵收之土地，免徵其土地增值稅。 

                      (土地稅法第39條第1項) 

二、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

未被徵收前之移轉，準用前項規定，免

徵土地增值稅。  (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 



土地增值稅的減徵 

減徵土地增值稅 

重劃： 
重劃後第一次移
轉時，減徵40% 

都市更新： 
依權利變換取得
之土地，於更新
後第一次移轉時，
減徵40% 

水源特定區： 
減徵50%、30%、
20% 



重劃後繼承再移轉時不適用減徵 

繼承原因發生在重劃後之土地，繼承人於辦竣繼

承登記後再行移轉，已非屬重劃後第一次移轉，

故土地增值稅無法適用減徵40及扣除重劃費用等

優惠措施。  

土地重劃 繼承 所有權移轉 



土地增值稅的減免及不課徵 

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1.配偶相互贈與 

2.農地移轉 

3.信託 

 



配偶相互贈與不課徵 

 土地稅法第28條之2第1項規定: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得申請

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不論是否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均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如要申請不課徵，應於土地現值申報書註明配偶相互贈與

字樣提出申請，經稅捐稽徵機關核發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

明書辦理完稅後，即可持憑此不課徵證明書及向國稅局申

請核發該贈與土地的「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向地政

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 



農地移轉不課徵 
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規定: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

轉與自然人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具備「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移轉與自然人」這2項

要件，並檢附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

證明書」 。  

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2項規定:經有關機關查獲該土地未作

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恢復作農業使用，或

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

業使用情事時，於再移轉時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實例說明 
 經有關機關查獲該土地未作

農業使用，如未限期改善或

改善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 

1.違反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

畫法，會被主管機關裁罰，

並勒令拆除、改建、停止

使用或恢復原狀等。 

2.再移轉時還要被課徵土地

增值稅。 

原不課徵土地增值
稅的農地改作餐廳
使用 



二、節稅介紹 

自用住宅用地（稅率：10%） 

適用條件 

1.出售前一年無出租、營業。 

2.地上建物須為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所有，出售時並已在該地
辦竣戶籍登記。 

3.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3公畝（300平方公尺,約90.75坪），非都
市面積未超過7公畝（700平方公尺,約211.75坪）。 

4.一生一次。 

5.地上建物建築完成1年內者，其房屋評定現值須達所占基地公
告現值10% 。 

                 （土地稅法第34條第1項至第4項） 

 



自用住宅用地申請期限 

1.一般買賣案件於申報移轉現值時。 

2.土地現值申報書未註明申請者，於繳款書

繳納期限屆滿前。 

3.單獨申報或無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案件，

應於收到稽徵機關通知之次日起30日內。 

 



實例 1 

媽媽贈與房地給小孩 

贈與移轉不適用自用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 

土地稅法第34條規定適用於「出售」之情況，

始得依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 



實例2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北市、臺北市、桃園縣
各有 1筆自用住宅用地 

 

同一土地所有權人持有多處自用

住宅用地同時出售時，如其合計

面積不超過都市土地3公畝或非都

市土地7公畝，可以視同是一次出

售，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

地增值稅。 

所謂同時出售除了訂定契約日期

要相同外，並且要在同一天提出

土地移轉現值申報書，這樣才可

視為一次出售。 



實例3 

早餐店 住家 

按房屋實際使用比例
計算所占土地面積分
別按自用住宅用地及
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土
地增值稅 

1樓部分作早餐店使用 
另一部分作住家使用 

       



土地稅法第34條增訂第5項-一生一屋 
土地所有權人適用前項規定後，再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受前項一次之限制：  

1.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1.5公畝（150平方公尺,約45.38坪）、

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3.5公畝（350平方公尺,約105.88坪）。 

2.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無該自用住宅以

外之房屋。 

3.出售前持有該土地6年以上。 

4.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於土地出售前，在該地設

有戶籍且持有該自用住宅連續滿6年。 

5.出售前5年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 



「一生一次」「一生一屋」適用順序 

土地所有權人先適用過「一生一次」優惠稅
率後，始可適用「一生一屋」優惠稅率 

否 

符合 是 申報一生一
屋優惠稅率 

按一般稅率核定 
輔導用一生一次 

不符 

10％優惠稅率 

一般稅率核定 

 
 

是否用過 

一生一次 
審核一生 

一屋條件 



「一生一屋」設籍6年認定 

98/1/1 

本人設
籍2年 

配偶設
籍2年 

 

未成年子
女設籍 

2年 
 

持有自用住宅滿6年 

104/1/1立約 

連續設籍6年 



先購後售同時擁有2屋之認定 

土地所有權人先購買自用住宅用地後， 

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一年內，出售原 

有自用住宅用地者，亦符合本法第34條 

第5項第2款之規定。 

第2屋 

103/7/1 

(土城買屋) 

購地 

(實際板橋
賣屋)出售 

104/1/21立約 

第1屋 

(預計板橋
賣屋)出售 



信託房屋同時擁有2屋之認定 

土地稅法第34條第5項第2款規定所稱出售

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無該自用住宅以外之房屋，應包括土地所

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信託移轉之

房屋。  

避免藉信託方式移轉所有權，以規避一生

一屋規定。  

 



自用住宅用地重購退稅 
1.土地出售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2年內重
購或先購買土地2年內再出售土地。 

2.自用住宅用地。 

3.原出售與重購土地屬同一土地所有權人。 

4.重購土地地價超過出售土地地價扣除土地
增值稅後之餘額。 

5.如為先購後售案件，應於重購土地時，已
持有自用住宅用地。 



2年期限如何計算 

    自出售土地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2
年內重購土地，其2年內重購土地
日期之認定：重購土地如期申報
者，以訂約日為準；逾期申報者
以申報日為準。 

  

  自重購土地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2
年內出售土地，其2年內出售土地
日期之認定：出售土地移轉現值
如期申報者，以訂約日為準；逾
期申報者以申報日為準。 

 

先  售 

 

後  購 

先  購 

 

後  售 



重購退稅-先售後購 

後購 

104/7/1登記 

出售新莊土地 

103/1/21立約 

先售 

購買五股土地 

出售前一年 

103/4/1登記 



重購土地時已持有自用住宅用地 

先購 

103/7/1 
登記 

103/12/21辦竣戶籍登記 

出售新莊土地 

104/1/21立約 

後售 

103/6/21辦竣戶籍登記 

購買五股土地 

符
合 

不符
合 



自用住宅用地重購退稅 

計算公式                                           

 A>=原繳土地增值稅           全退 
 0<A<原繳土地增值稅          退A 
 A=<0                        不退 

   新購 
 地價 

原出售 
地  價 

原繳土地
增值稅 

 
A 

 

 



案例 

張三於103年10月1日辦妥出售自用住宅用地

移轉登記，申報移轉現值總價120萬元，課徵

土地增值稅25萬元，復於104年9月25日訂約，

同年10月15日申報移轉重購自用住宅用地乙

筆，申報移轉現值110萬元，張三是否符合重

購退稅要件？可申請退稅若干？  



案例說明 

 先決定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總額： 

新購土地申報移轉現值減(出售土地申報移轉現值

減土地增值稅)等於不足支付價款數 

【110萬元-(120萬元-25萬元)=15萬元】  

 張三可申請退還的土地增值稅是15萬元。   



案例說明 

 假設新購土地申報移轉現值為125萬元，則不足額

為30萬元，已繳納之土地增值稅 25萬元就可以全

部申請退還。 

       【125萬元-(120萬元-25萬元)=30萬元】 

 假設新購土地申報移轉現值為80萬元，則不足額

為負數，表示原出售土地即使繳了土地增值稅還

是足夠購買新的土地，已繳納之土地增值稅，不

得申請退還。 

       【80萬元-(120萬元-25萬元)=-15萬元】  



重購退稅其他相關規定 
 重購退稅列管，重購土地5年內再行移轉或改變用
途者，補繳原退稅款。 

 重購退稅符合要件，沒有申請次數限制。 

 出售時未申請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者，也可申
請重購退稅。 

 2年內出售與重購多處自用住宅用地，只要符合要

件，可併計申請重購退稅。 
 重購退稅請求權時效為10年。（102年5月22日行

政程序法第131條修正前請求權時效為5年) 

 



重購退稅案定期清查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重購土地退稅後，若將重

購之土地出售或轉作其他用途，藉以規避應

納土地增值稅，在5年內有無再行移轉或改作

其他用途，稽徵機關每年均列入定期清查，

防杜逃漏並維護租稅公平；清查重點以重購

土地後，戶籍有無遷出，所有權有無移轉他

人、夫妻贈與，或出租、營業使用等情形 



換屋族減免土地增值稅之優惠  

 優惠措施有3項 

一生一次 10％ 優惠稅率 

一生一屋 10％ 優惠稅率 

重購退稅（最節稅） 

 「一生一次」與「一生一屋」不能併用，但

均可同時搭配重購退稅優惠措施一起使用   

 



換屋族減免土地增值稅之優惠 
項  目 一生一次 一生一屋 重購退稅 

      土地稅法   第34條第1-4項     第34條第5項         第35條 

      稅率 10 ％ 10 ％ 退稅 

限
制
條
件 

出售面積 都市：3公畝 
非都市：7公畝 

都市：1.5公畝 
非都市：3.5公畝 

不限 
 

設籍對象 本人、配偶或直系
親屬 

本人、配偶或未成年
子女 

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 

設籍及持有年限 不限 連續6年 不限 

擁有房地戶數 不限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
子女，一屋為限 

不限 

無出租營業 出售前1年內 出售前5年內 出售前1年內 

使用次數 一次 不限 不限 

新舊土地買賣價格 不限 不限  新購土地之地價必須超
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
已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
餘額  

備註 無 
 先購後售視為1屋須
自登記日起1年內出
售  

 1屋包括信託移轉之
房屋  

 買賣時間須在2年內 

 退稅後5年內不得移轉
或改作其他用途 

  (改作其他用途包括供營使用、

出租他人及戶籍遷出等情形) 



三、申報注意事項 

親自 

郵寄 

網路 

契約書 

稅捐處 

稅捐處 



申報應檢附文件 

土地增值稅申報書 

契約書影本〈已銷花〉(正本查對後退還)  

雙方身分證明文件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自用案件：無租賃申明書 

 公共設施保留地案件：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農業用地不課徵案件：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移轉契約書填寫 



移轉契約書填寫 



 

 
 

 

 

 

土地登記第二類謄本（部分） 

○○市○○段○小段   00＊＊-00＊＊地號 

列印時間：民國09  年00月00日00時00分 頁次：1 

 
管轄機關：臺北 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北     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094年05月09日 登記原因：合併 

地 目：建 等則：--  面 積：****1,768.00平方公尺 

民國099年01月 公告土地現值：**245,081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共292棟 其他登記事項：重測前：五分埔段３４８—４

地號 

因分割增加地號：９１—１地號 合併自：００９２－００００地號，００９４－０００

０地號，００９４－ 

０００１地號 

（權狀註記事項）永吉段四小段１８８８建號至２３３７建號之建築基地地 號：永吉

段四小段９１、９３、９３－１地號 
 

本謄本未申請列印地上建物建號,  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5 

登記日期：民國094年05月09日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94年05月06日 

所有權人：林銘天 

住 址：（空白）  

住 址：台北市中山南路    號  

權利範圍：*****6分之1*******  

權狀字號：---（空白）字第------號 

當期申報地價：096年01月***88,915.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094年03月174,208.0元／平方公尺  

歷次取得權利範圍：*****10000分之12******* 其他登記事項：申請免繕

發權利書狀：辦理公有土地權利登記 

〈  本謄本列印完畢  〉 

※注意：一、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

本具有同等效用，若經列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料，不符合電子 簽章法書面要

式之規定，僅供閱覽，不具文書證明效力。 

二、為確保您的權益，應上網至 http://land.hinet.net 網站查驗，以上傳電 子謄本



土地增值稅申報書填寫 



土地增值稅申報書填寫 



四、便民服務 

1.土地增值稅快速發單 

2.土地增值稅網路申報 



土地增值稅快速發單 

適用條件 

1.依現值申報書所載，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小於或等於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地價之一般簡易案件。 

2.義務人1人（土地所有權人）、權利人1人（土地承

受人）之單一移轉案件。 

3.每人每次申報在3件以內者。 

4.證件完備齊全，並於當日下午4點30分前申報收件。 



土地增值稅網路申報 

一般民眾 申報移轉不動產之義務人 

、權利人或代理人 

地政士、會計師、記帳士、 

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或 

其他法令規定得執行報稅業者 

報稅代理人 

 適用對象 



網路申報登入方式 

登入後即可線上申報(辦)地方稅 

網址 https://net.tax.nat.gov.tw 

首次使用健保卡登入 
請先至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網站註冊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8g5u348PWAhVKoZQKHYHNA8YQjRwIBw&url=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325/824346/&psig=AFQjCNEBVkAUx65UzkT_x82VBOtQyJ1gxg&ust=1506547069204084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zmp7V4sPWAhWGtpQKHXfFDAcQjRwIBw&url=/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4ioyx4sPWAhVIlZQKHb6eAJAQjRwIBw&url=http://moeaca.nat.gov.tw/about/about_1.html&psig=AFQjCNGdACN2ypHacC_Ww8q_11brgCk0Pw&ust=1506546696785404&psig=AFQjCNGdACN2ypHacC_Ww8q_11brgCk0Pw&ust=1506546696785404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N65794sPWAhVLkpQKHZVYCOcQjRwIBw&url=https://www.soft4fun.net/how-to/life-topics/tax-return-moica.htm&psig=AFQjCNGC6xTEzOIDAMcsh9EK32EBJJi75g&ust=1506546969057562


網路申報流程 

網路申報
入口網站 

各
稅
捐
處
申
報
主
機 

上傳
申報 

匯出
繳款
書 

下載
列印
繳款
書 

至任一地政事務所稅捐服務櫃檯 

送件、完稅及辦理移轉登記 

稅捐處 



網路申報駐地政事務所服務專櫃 
104年1月1日起開辦本市跨地政事務所(稅捐稽徵處) 

受理不動產網路申報土地增值稅契稅完稅服務 

於各地政機關間 
往返收件完稅及登記 

耗時耗力 

網路申報人 

土地建物所轄地政事務所 
或稅捐處送件及登記 

開辦前 

樹林地政 

其他地政 

板橋地政 

跨區 
收件完稅及登記 

省時省力 

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送件及登記 

開辦後 

網路申報人 



不動產移轉網實整合服務 



本處自107年3月起試
辦網實整合服務 
如申報人上傳完整附
件且無欠稅即可匯出
已加蓋職名章之稅單 



網路申報作業方式 

均 可使用 全 24小時 

特殊案件期限內補文件 內 撤回案件系統功能 增 

土地增值稅申報案件 

均可使用網路申報 以上傳成功日為收件日 

特殊案件未於期限內補送

證明文件得先按一般稅率

課徵或逕行註銷該案件。 

新增網路申報申請撤回案件可

使用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系統

申請，並於傳輸成功後5日內檢

送有關文件至轄區總分處。 

系統開放時間為全年每日24小時 



網路申報網址 

地方稅網路申報入口： 

https://net.tax.nat.gov.tw 

本處稅捐服務網： http://www.tax.ntpc.gov.tw 

再點選「地方稅網路申報入口」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http://www.etax.nat.gov.tw

再點選「地方稅網路申報入口」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